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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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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釐定A股發行的發行額及發售價

概要

根據A股發行，本公司將以最終發售價每股人民幣33.80元發行11.5億股A股。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一日、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
三日、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及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有關建議A股發行
的公佈及致股東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六日有關建議A股發行的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
公佈所用專有詞彙與上述通函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A股發行，本公司將以發售價每股人民幣33.80元發行11.5億股A股。

有關A股發行的發售價及發行額的公佈將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在多份中國報章（包括中國證
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及證券日報）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馬明哲

中國深圳，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之日，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明哲、孫建一及張子欣，非執行董事為黃建平、林友鋒、
張利華、Anthony Philip HOPE、竇文偉、樊剛、林麗君、石聿新、胡愛民、陳洪博、王冬勝及伍
成業，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鮑友德、鄺志強、張永銳及周永健。


